
 

证券代码：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6-044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2016年 5月 12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以现场参与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 9人，实际出席 9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 0人，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3 人），缺席会议的董事 0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会议的董事是邱普女士、罗红葆先生、卜功桃先生。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雷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和资本市场情况,为确保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

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经慎重考虑，公司董事会同意对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之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进行调整，具

体内容如下： 



 

1、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原方案内容 修改后方案内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深圳市新力达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达集团”）、江西伟宸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宸信息”)、沈培今、

西藏博启彰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启彰驰”)。

新力达集团、伟宸信息、沈培今、博启彰驰拟认购的股

份数量分别为 208,333,200 股、 52,083,300 股、

165,416,500股及 95,000,000 股。若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有新的规定，

届时公司将按新的规定予以调整。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深圳市新力达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达集团”）、江西伟宸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伟宸”)、沈培今、

西藏博启彰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启投资”)。

新力达集团、江西伟宸、沈培今、博启投资拟认购的股

份数量分别为 104,166,600 股、 26,041,650 股、

82,708,250 股及 47,500,000 股。若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有新的规定，

届时公司将按新的规定予以调整。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

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数量 

原方案内容 修改后方案内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520,833,000

股（含本数）。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260,416,500

股（含本数）。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原方案内容 修改后方案内容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具体

项目及拟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如下表所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金额（亿

元）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商

业保理项目 
11.00 11.00 

2 电子信息制造业融 8.00 8.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具体

项目及拟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如下表所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金额（亿

元）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商

业保理项目 
5.00 5.00 

2 电子信息制造业融 4.00 4.00 



 

资租赁项目 

3 
电子信息制造业供

应链金融项目 
8.00 8.00 

4 

电子信息制造业产

业链金融服务综合

信息化平台项目 

1.00 1.00 

5 补充流动资金 2.00 2.00 

合计 30.00 30.00 
 

资租赁项目 

3 
电子信息制造业供

应链金融项目 
4.00 4.00 

4 

电子信息制造业产

业链金融服务综合

信息化平台项目 

1.00 1.00 

5 补充流动资金 1.00 1.00 

合计 15.00 15.00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许雷宇先生、徐琦女士、张东娇女士回避表决。 

除上述事项进行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方案为准。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许雷宇先生、徐琦女士、张东娇女士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5.1、《关于公司与新力达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公司拟与新力达集团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就新力达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数量等事项进

行调整，调整后，新力达集团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104,166,600 股。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新力达集团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

交易。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许雷宇先生、徐琦女士、张东娇女士回避表决。 

5.2、《关于公司与江西伟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公司拟与江西伟宸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就江西伟宸本次认购的股份数量等事项进行调

整，调整后，江西伟宸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26,041,650 股。江西伟宸的股东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伟明先生及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张东娇女士，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西

伟宸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许雷宇先生、徐琦女士、张东娇女士回避表决。 

5.3、《关于公司与沈培今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公司拟与沈培今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就沈培今本次认购的股份数量等事项进行调整，

调整后，沈培今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82,708,250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4、《关于公司与博启投资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公司拟与博启投资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就博启投资本次认购的股份数量等事项进行调

整，调整后，博启投资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47,500,000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关联董事许雷宇先生、徐琦女士、张东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彩玉微晶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关联董事许雷宇先生、徐琦女士、张东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满足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广东华兴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总额 1亿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一年。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

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代表公司与广东华

兴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http://www.cninfo.com.cn/


 

3、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5、公司与新力达集团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6、公司与江西伟宸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7、公司与沈培今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8、公司与博启投资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5月 18日 




